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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开发区作为改革
开放的先行区域，所发挥的集聚效应、示范效应和扩

散效应，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

作用，已经成为产业升级、区域发展的推动器和科技

创新基地。但在开发区土地利用中，重扩张轻挖潜、

重规模轻效率、重引资轻规划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

解决。改变开发区外延扩张，用地粗放的局面，开展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对促进开发区用地挖潜，

提高开发区用地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开发区土地节

约集约利用考核制度与长效机制，增强土地参与宏

观调控的能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１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

开发区是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外部生产要素、促

进自身发展而规划的一片范围，并在其中实施特殊

政策和管理手段的特色区域。开发区具有以下特

征：首先，开发区形式多样化，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

保税区（自由贸易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台商

投资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其次，开发区分布形式

多样化，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大多分布在沿

海、沿江港口城市及大型工业基地，边境经济合作区

则在内陆国境口岸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分布在科

技实力比较强的大中城市；此外，有的区内套区，如

大连、广州、福州等市的保税区都在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是指以符合有关法规、政

策、规划等为导向，通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善经

营管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不断提高开发区土地利

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一种开发经营模式。

２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原则和方法

２．１　评价原则

（１）综合性原则。所选择的评价方法和指标必
须从多方面反映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开发

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本质是通过增加对土地的投入，

不断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一种开发经

营模式，目的在于挖掘土地使用潜力，节约土地资

源。因此，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包括土地利用状况、

经济效益、管理绩效等方面内容，全面考察和评价开

发区土地利用集约程度。

（２）主导性原则。重点分析对土地集约利用起
支配作用的主导因素，并将其作为评价指标选取的

重要依据。

（３）政策导向性原则。充分反映开发区的定
位、发展方向及其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体现国

家相关政策导向。

（４）因地制宜原则。由于开发区的区位条件、
类型、发展阶段等不同，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标准会有

所差异。应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差异，根

据开发区自身实际，确定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评价指

标的理想值和权重值。

（５）点面结合原则。应针对开发区经批准并依
法公告界限范围内的全部土地进行评价。为深化调

查评价结果，分析开发区内企业用地状况，应在整体

评价的基础上，选择典型样点开展深入分析。整体

评价与典型分析相互结合、相互验证。

２．２　评价方法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应以定量评价为主，

·９·

第２５卷第１期　　　　　　　　　　　　　　　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０９年１月

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 ０２ ０９；修订日期：２００９ ０２ １６；编辑：陶卫卫
作者简介：张统生（１９５５ ），男，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不动产估价、土地利用与管理研究工作。



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整体评价与典型

分析相结合。在用地调查中，应采用实地调查与空

间影像判识相结合的方法。在程度评价中，应采用

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其中，评价指标权重值的确定

可采用特尔斐法、层次分析法、因素成对比较法中的

一种或多种进行；指标标准化处理可采用理想值比

例推算法；在潜力测算中，可采用趋势分析法、目标

逼近法等。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规程（试行）》的推

出，虽然统一了各开发区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

法，使评价结果有了一定的可比性，但仍然存在以下

一些问题：①开发区评价为中观评价，能够反应区域
内土地集约利用的总体水平，但却不能直观反映潜

力所在。②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针对产业区建立，
而有部分远离主城区的开发区，已按新城区规划建

立了大量的配套住宅和公共、休闲、娱乐设施，发展

为新城区，指标体系的针对性有一定偏差。③评价
指标体系虽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但全国

各地的社会情况和产业模式有很大的区别，势必会

对评价结果的可比性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笔者

采用分区评价的方式解决了以上问题。

２．３　分区评价

分区评价是将开发区评价范围缩小，按实际功

能分为若干区块，根据区块功能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再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各区块进行评价。这样

既可能按各区块土地主要用途建立相应的指标体

系，又能够细化评价结果，集约利用程度较差的区块

也蕴含着较大的潜力。分区评价结果与开发区土地

集约利用的情况基本吻合，能够直观地反应集约利

用潜力，并与整体评价结果对比，发现更大的潜力，

这主要是因为各区块之间差异较大，中心区块部分

指标值过大，甚至超过理想值，这样在全区评价时，

指标值大的区块能够很好地弥补边缘区块的不足，

使全区的平均值较高，造成潜力偏小的结果。另外，

对不同用途欠优的区块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更加能

够反映实际情况。

３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成果应用

３．１　完善开发区土地管理体制

在不影响开发区发展的前提下，将各级各类开

发区的土地管理纳入到所在城市的管理之中，将各

类园区用地纳入当地政府的统一计划、统一供应、统

一市场管理之中，引导开发区走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改善开发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及

其土地资源管理体制，选择合适的土地资源利用与

管理模式，将开发区土地资源从单纯利用的角度转

化为由开发区管委会代表国家进行土地经营，也就

是将开发区的城市经营与土地利用结合起来，应该

是开发区土地资源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

３．２　严格实施用地规划

在确定开发区扩区升级用地规模时，可以参考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结果，测算出开发区

在当前经济、社会条件理论潜力的大小，通过比较用

地需求与挖潜能力（即集约利用潜力），可以科学地

推断开发区今后新增建设用地的合理规模甚至范

围。经评价符合“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

要求的开发区，由政府优先安排年度建设用地计划

指标。反之，则加以限制，即对达不到集约用地标准

的开发区，不能扩区、升级。使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

果成为各级各类开发区扩区、升级用地审核的硬杠

杠。

３．３　对建设用地进行集约利用审核

在对大中型项目和区片整体用地审批时，可以

根据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核实其合理规模，并根

据相应的现实潜力明确其今后集约利用的发展方

向，在具体项目安排时优先考虑现实潜力大的区域

挖潜与改造。此外，可依据集约利用标准，对城市建

成区的新建或改建项目，在规模、用途和设计等方面

进行集约利用审核，对不符合集约利用的项目，必须

对用地方案进行修改调整。

４　结语

开发区的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过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开发区土地利用的集约

水平也相应不同。而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上，开发

区的土地利用结构、土地开发率、地均投资强度以及

开发区土地的发育程度和工业用地出让的市场化率

是影响开发区土地利用集约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

在开发区的扩区升级中，要进一步处理好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关系，要始终贯彻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最终达到社会、经济和生态的最佳综合效

益，做到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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